海南省中小学教辅材料“十严禁”

一、严禁审定推荐目录外教辅进入学校。所有教辅须经省级评议委员会审核推荐，禁止任何市县、学校擅自选用目录外材料。禁止学校征订、使用盗版或未授权教辅，严查虚标印张、高价低质行为。

二、严禁强迫或变相强迫订购教辅。严格落实“自愿订购”原则，不得以任何教学需要、校本教材等名义强迫或变相强迫学生购买教辅，不得将教辅使用与学生评价、教师考核挂钩。
三、严禁突破“一科一辅”扩大征订范围。每学科仅限推荐1套教辅，不得重复征订多种教辅材料。不得向小学一、二年级学生推荐或代购任何教辅材料。
四、严禁进校宣传、推荐和推销。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专题活动、主题讲座、培训等形式变相推销教辅材料。校园书店不得销售省级推荐目录以外的教辅。

五、严禁非学生自愿申请的统一征订或代购。经学生自愿申请，学校可以统一征订或代购省级推荐目录内的教辅，且按实价收费、零差价。禁止以家委会、年级组、班级等名义统一征订或代购任何教辅材料、课外读物。

六、严禁指定购买渠道和搭载推销信息。学校和教师不得以任何方式暗示、诱导学生到指定地点或商家处购买教辅，不得通过小程序、公众号、二维码、家长群等发送教辅征订链接或支付信息，不得开展线上代购、拼单等变相征订行为，不得植入任何商业广告或变相宣传校外培训信息。

七、严禁捆绑搭售或捆绑收费。教材发行须与教辅征订分离，禁止以“必备套餐”等名义捆绑销售；不得搭售练习册、试卷、课外读物、文具等无关商品；不得将教辅材料费与学费、住宿费等捆绑收取。
八、严禁教材教辅编写、试卷命题、监测评价等单位和人员干涉教辅征订。任何单位和人员不得利用地位、身份和职务影响教辅征订工作。各级考试命题、监测评价单位和人员不得编写或推销有偿教辅。

九、严禁违规收费谋利。教辅材料费须单独收取并开具正规票据；学校统一代购时，不得加价、收取服务费或私设“小金库”；严禁教育行政部门、学校及教师收受书商回扣、礼品礼金等。

十、严禁不公开透明和监督缺位。学校须公示推荐目录及举报渠道，教育行政部门应联合纪检部门开展年度专项检查。

如发现违规行为，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反映：

昌江县教育局监督举报电话：

0898-26622342（县教育局教育综合服务中心）

0898—26631029（县教育局纪委办公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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